
皖教秘职成〔2025〕74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2026年安徽省应用型

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考试

和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有关本科高等学校，省属中专学

校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

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和《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

民政府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

见》（皖发〔2023〕19号）精神，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

系，2026年我省继续实施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招

生工作。现将《2026年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

口考试和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省教育厅职成处 詹生琪 0551-62827839

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张秀华 0551-62812517

省教育厅高教处 任雯君 0551-628182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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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崔 雨 0551-63612552

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段 红 0551-62614240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5年 11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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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
对口考试和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

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发〔2015〕7号）、中

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

改革的意见》和《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职业教

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》（皖发〔2023〕19

号），为进一步完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，强化高素质

技术技能人才培养，现就做好我省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

生对口考试和招生工作（以下简称“对口招生”）提出如下实施

方案：

一、招生对象

安徽省中等职业学校（包括中等技工学校，下同）三年制及

三年制以上学制的应历届毕业生（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或

学历，不含普通高中举办的综合班），包括具有中职学历的农民

工、退役士兵、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、失业人员等，符合普通高

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，并已按规定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。

二、考试内容

考试内容为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，以教育部颁布的现行

教学大纲及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。其中，文化素质测试内容参照

全省统一的《安徽省普通高校分类考试招生和对口招生文化素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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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考试纲要》；职业技能考试内容参考《安徽省普通高校对口

招生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（2025年修订版）》。

文化素质部分和职业技能部分合计总分 750分，其中文化素

质满分 300分（语文、数学各 120分，英语 60分），职业技能满

分 450分（专业理论 200分、技能测试 250分）。

文化素质测试实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科合卷；文化素质测

试达到或超过当年省定合格分数线的考生，方可参加职业技能考

试。职业技能考试包括专业理论考试和技能测试，技能测试得分

150分及以上为技能测试合格，15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艺术、体育、学前教育类等专业的专业理论考试与技能测试

可合并实施。

三、考试方式

文化素质测试实行全省统一考试。统一考试时间由省教育招

生考试院另行通知。

专业理论考试及技能测试均由对口招生院校命题、组织考试

并阅卷评分。相同或相近专业的专业理论考试和技能测试由牵头

本科高校负责命题、组织考试、测试及阅卷评分。具体时间安排

详见各招生院校官方网站公告。

四、鼓励政策

1.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

项，世界技能大赛、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项的选手，可享受

免试就学资格。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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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要求，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招生专业。

2.近三年来获安徽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的但未纳入当年

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前 3名且为

一等奖的考生，报考相应专业，填报学校志愿，需参加文化素质

测试且达到省定合格分数线，并经招生院校面试合格，可直接录

取。

3.在职在岗获得县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的，或工作满 3年

且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，报考相应专业，总分

可加 10分，加分项目不累计计算。

符合鼓励政策的考生，经招生院校资格审核后，须在院校网

站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 1周，同时公布举报电话、邮箱等。公示

信息保留至 2026年底。

五、报名、志愿填报和录取

（一）报名和志愿填报

符合对口报名条件的考生方可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报名。参

加对口招生的考生必须是已参加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

的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并取得考生号的中等职业学校

的学生。

每位考生选择 1所学校的 1个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科

专业完成志愿填报，不得多报。考生应仔细阅读招生院校招生章

程，了解是否具备报考资格。报名、志愿填报办法、时间及方式

等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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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录取

本科对口招生文化素质测试达到合格分数线，经学校职业技

能考试合格的考生，招生院校依据考生的文化素质测试、专业理

论考试和技能测试总成绩，按照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。招生院校

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设定其他单项最低控制分数线。

预录取信息在招生院校网站向考生本人提供查询，按规定时

间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办理录取备案手续。录取工作于当年高考

前完成。

六、管理与就业

在校学习期间的收费标准按普通高校相同专业收费标准执

行；在校学生的管理按《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对口招收的毕业生按照我省当年的就业政策，享受普通高校

同类毕业生的同等待遇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健全工作机制

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招生工作是教育强国

战略下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，事关教育改革发展全局。各高校要

进一步加强党对招生工作的领导，将对口招生工作纳入本单位党

委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，领导班子成员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严

格落实党章党规党纪，严格执行招生管理规章制度，持续梳理招

生廉政风险点，制订完善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，压实本单位各有

关部门、院（系）等全面从严治党责任；要进一步规范考试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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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强化信息公开，健全监督机制，促进考试招生工作公平、

公正。

（二）强化统筹协调，精心组织实施

省教育厅统筹负责对口招生政策制定、招生计划、招生管理

与指导工作。省教育厅职成处会同高教处、发展规划处、省教育

招生考试院、省教科院共同制订对口招生工作实施方案，确定对

口招生院校，审定各招生院校的对口招生专业、招生方案和人才

培养方案；发展规划处做好对口招生计划的管理；省教育招生考

试院负责组织制订《安徽省普通高校分类考试招生和对口招生文

化素质测试考试纲要》并实施文化素质测试及录取备案工作，负

责对招生院校的考务指导工作；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修订《安

徽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》、负责对

招生院校考试内容进行指导，协助审定对口招生人才培养方案。

各市（含省直管县）教育局负责当地对口招生的宣传、组织

工作，统一审核当地考生的专业技能资格及各类获奖证书，组织

文化素质测试，指导属地中职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对口招生考试。

各中职学校要指导学生理性选择报考院校，组织学生安全、有序

参加对口招生考试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，科学制定方案

对于符合免试条件且需参加面试的考生，各招生院校要结合

实际制定面试方案，组织开展面试工作。严禁徇私舞弊、弄虚作

假，强化对重点环节、重点岗位、重点时段的检查和监督。畅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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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监督举报渠道，完善考生申诉复核机制，切实维护考生和工

作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招生工作的良好形象。对违反招生有关

规定的工作人员和考生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国家

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，并将记入

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；涉嫌犯罪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

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等法律规定，移送司法机关追

究法律责任。

各招生院校根据就业状况、生源情况以及学校办学条件和培

养能力等，确定报考资格条件，制定分类招生方案和人才培养方

案，报省教育厅审核，并根据审核意见制定招生章程，报省教育

招生考试院备案并统一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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